
  1 月 10 日，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

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 2025 年度中国社会法十大影

响力事例。

“十五五” 规划建议审议通过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2025 年 10 月 23 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

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强调“十五五” 时期经济社

会发展需“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扎实推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 并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稳步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等一系列战略部署， 为社

会法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指明了方向。

最高院发布司法解释
任何 “不缴社保” 的约定均无效

2025 年 8 月 1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 该解释

明晰“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的具体情

形， 避免用人单位规避法定义务； 规范竞业限制条款

的效力， 明确劳动者未接触商业秘密则相关约定不生

效； 明确任何关于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或承诺均

属无效； 同时， 对转包、 分包、 混同用工等情形下的

用工主体责任认定作出了规定。

社会民生领域立法进程加快
三部草案先后提请审议

2025 年， 三部社会民生领域的重要立法先后提

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 《社会救助法

（草案）》 包括总则、 救助对象和内容、 救助程序、 社

会力量参与、 救助管理和服务、 法律责任、 附则等内

容， 《医疗保障法 （草案）》 系统规定了医疗保障体

系框架、 医疗保障基金运行管理、 优化医疗保障服

务、 强化监督管理等内容， 《托育服务法 （草案）》

则对托育机构、 托育人员、 服务提供、 保障措施、 监

督管理等内容进行规定。

人社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
提升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

2025 年 4 月， 人社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

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 12

月， 人社部代表国务院作《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 司法机关协同

发力， 最高检部署开展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活动， 多地

法院在典型案例中坚持“事实优先” “实质审查” 标

准， 纠正平台规避用工责任行为。

最高检通过公益诉讼检察监督
加大社会民生领域保障力度

2025 年， 最高检部署开展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

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活动， 通过行政公益诉讼、 检察建

议等方式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促进监管责任落

实。 2025 年 11 月， 最高检印发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

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工作指引》， 明确食品药品

安全、 校园及周边治理、 网络保护等六大关注领域，

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规范化运行。

推动劳动争议源头预防
强化职工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

2025 年， 全国总工会联合有关部门先后印发

《共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工作指引》 《关于加强企

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工作的意见》， 推动劳动争议源头

预防和多元化解， 强化职工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 12

月， 全国总工会、 最高法、 最高检联合发布典型案

例， 强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

《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 出台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持续完善

2025 年 7 月 28 日， 中办、 国办印发 《育儿补贴

制度实施方案》，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将生育津贴直接

发放至个人。 司法层面亦对接政策导向， 支持劳动者

育儿相关权利。 昆山市人民法院审结的“刘某诉某工

业公司案” 明确不得将男性职工育儿假按年休假处理，

依法保障父亲休假的权利， 支持父母共担育儿责任。

构建劳动争议 “一站式” 化解平台
建设 “智慧仲裁” 提高办案效能

2025 年， 我国劳动争议纠纷解决在综合治理与数

智赋能方面持续创新。 一方面， 各地把多部门职能整合

进入综治中心， 推动调解、 仲裁、 司法确认等程序有机

衔接， 构建起劳动争议“一站式”化解平台。 另一方面，

上海、 厦门等地积极探索“智慧仲裁” 建设， 运用线上

平台、 算法模型等技术手段， 提升劳动仲裁办案效能。

多地法院发布竞业限制典型案例
推动竞业限制规范实施

2025 年， 我国竞业限制制度实施的规范化建设取

得实质性进展。 在“洛某与某体育公司竞业限制纠纷”

案中， 法院明确竞业限制的对象应当是在用人单位因职

务关系接触或者有可能接触重要商业秘密的特定人员，

审理中须明确劳动者是否属于竞业限制的适格主体。

2025 年 9 月， 人社部发布 《企业实施竞业限制合规指

引》， 进一步细化了竞业限制合规实施的具体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
依法保护职工合法权益

2025 年 12 月， 最高院典型案例， 其中多个案例涉

及职场文明建设。 在“吴某诉广东某食品公司劳动争议

案” 中， 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存在多次性骚扰行为， 严重

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 审理法院认定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并无不当， 驳回劳动者关于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向职场性骚扰行为说不， 依法保

护女职工合法权益。 （内容有删减， 标题略有调整）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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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中国社会法十大影响力事例

“AI手机合规制度构建研讨会”在沪举行

立法与司法应给市场竞争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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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徐慧

日前， 由上海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与华东政法大学联合

主办的“AI 手机合规制度构

建研讨会” 在华东政法大学长

宁校区召开。 与会学者认为，

AI 手机相关法律问题应回归

本质， 通过反不正当竞争、 反

垄断、 个人信息保护等现有法

律框架解决争议， 立法与司法

应给市场竞争预留空间。

法律制度应在保障

秩序的同时包容创新

随着端侧大模型在 AI 手

机中深度应用， 系统权限、 数

据安全及责任分配等法律与合

规挑战日益凸显。 华东政法大

学党委副书记韩强教授表示，

相关议题已超越单纯技术范

畴， 成为融贯技术逻辑、 法律

制度与伦理规范的综合命题，

可见手机合规制度构建已刻不

容缓。

主旨发言环节， 中国社科

院长城学者、 中国法学会知识

产权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李

明德教授以 《AI 手机治理：

制度规范与市场竞争》 为题发

言。 在他看来， 技术问题应回

归技术规范， 需要符合监管要

求。 AI 手机相关法律问题应

回归本质， 通过反不正当竞

争、 反垄断、 个人信息保护等

现有法律框架解决争议。 法律

制度需在保障秩序的同时包容

创新， 支持新型商业模式和技

术应用， 实现规范与发展之间

的平衡。

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

会常务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郭禾教授认为， AI 手

机并未带来新的隐私或数据泄

漏风险， 技术革新带来的商业

模式更替仍属于正常竞争过

程， 法律应关注行为是否违反

诚实信用或公序良俗原则。 就

目前而言， 可以等市场充分竞

争后， 再考虑相关法律问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员

陈锦川建议， 监管立法不宜过

早定调， 应给市场竞争留出调

整空间。 在他看来， 手机与大

模型融合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

向。 在司法层面， 应平衡反不

正当竞争与自由竞争、 禁止抄

袭与模仿自由、 强保护与促发

展的关系。 同时， 应以填平作

为损害赔偿的基础和原则， 不

宜扩大惩罚性赔偿范围。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有待结构性重建

华东政法大学高富平教授

的发言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展开。 他分析了传统个人信息

保护制度存在的结构性漏洞，

认为其主要调节个人与数据使

用者之间的关系， 严格限制数

据再共享与代理使用， 未考虑

数据公开抓取、 二次利用等情

形。 未来，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需转向强化数据处理者义务。

华东政法大学王迁教授则

认为， 个人信息获取的合理性

在于是否超出功能必要范围，

且当前信息泄露问题普遍存

在， 并非 AI 技术引入所致。 对

于高敏感信息可考虑通过立法设

定特别保护机制。 他还提出， AI

推荐结果出错不宜直接追责， 需

要区分欺诈与产品缺陷问题。

会上，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徐俊、 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知产二庭庭长钱光

文、 上海市检察院三分院第六检

察部主任孙秀丽等分别从版权保

护、 跨端数据抓取判定等角度分

享见解。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刘

军华在闭幕致辞时表示， 此次研

讨的主题只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的一个缩影。 面对这类问题， 既

要从整体上考察新一轮技术革命

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 也要沉

着应对， 找准真正的问题所在和

法律干预的时机和方式。


